附件1：

关于《嘉兴市本级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规范市本级物业服务收费行为，维护广大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市发展改革委和市建设局联合起草形成了《嘉兴市本级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13年3月，我市出台《嘉兴市本级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嘉发改物〔2013〕66号）。同年12月，印发《关于嘉兴市本级前期物业服务优质优价等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嘉发改物〔2013〕370号）。2016年7月，印发《关于嘉兴市本级前期物业服务优质优价申报考评和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嘉发改物〔2016〕225号）。近十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现有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部分内容与形势发展不符的情况，同时物业服务行业的经营环境、服务内容、运行成本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亟需制定新政策进行规范。2024年以来，市发展改革委和市建设局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经多次讨论修改，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及书面征求意见，于2025年6月24日至7月23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形成了《办法》（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物业管理条例》、《浙江省物业管理条例》、《浙江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浙价服〔2005〕80号）、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浙江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的通知（浙发改价格〔2022〕163 号）、《嘉兴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普通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等级标准》（中物协〔2004〕1号）。
三、主要内容

《办法》（征求意见稿）共分五部分24条，第一部分是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第二部分是收费管理规定，第三部分是物业服务计费方式，第四部分是物业服务收费规范，第五部分是附则，主要内容有：

（一）完善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形式。普通住宅小区（不包括小区内的非住宅物业和别墅等高标准住宅部分）的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非住宅物业和别墅等高标准住宅物业以及业主委员会成立以后的普通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因政府定价目录调整，住宅小区实施物业管理过程中涉及的车辆停放服务、装修装饰垃圾清运、代办服务和其他特约服务等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委托双方依法依规协商确定。

（二）实行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分等级定价。市物业主管部门制定普通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等级标准；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物业主管部门制定物业服务等级收费标准（基准价及浮动幅度）。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在销售物业之前，拟定前期物业服务方案，确定物业服务等级，在公布的相应等级的物业服务费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内，通过招标等方式确定具体的物业服务费收费标准，并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明确。物业服务人应当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内报送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和物业主管部门。开发建设单位在商品房销售时，应在销售场所显著位置公示选聘的物业服务人情况、《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临时管理规约、物业管理区域图等内容，并将前述内容作为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
（三）加强物业服务收费行为规范。《办法》明确物业服务费的预收规定、计收时间和按建筑面积计收的方式，并规定了包干制和酬金制这两种物业服务计费方式的具体要求。物业服务人在物业服务中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严格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明码标价，接受业主和政府相关部门等的监督。同时，业主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按时足额交纳物业服务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
（四）明确新旧政策的衔接。《办法》实施后，《嘉兴市本级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嘉发改物〔2013〕66号）、《关于嘉兴市本级前期物业服务优质优价等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嘉发改物〔2013〕370号）和《关于嘉兴市本级前期物业服务优质优价申报考评和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嘉发改物〔2016〕225号）同时废止。本办法实施前已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的普通住宅小区，仍按原合同约定执行。本办法实施前已申报优质优价的项目，继续按原规定执行。

（五）调整前期物业服务等级收费标准。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建设局结合市本级物业服务成本调查情况和当前物业收费现状，综合考虑小区面积、场地设施、企业成本、业主承受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实际情况，根据优化完善的市本级普通住宅小区一到四级物业服务等级标准，参考省内其他城市水平，调整了前期物业服务等级收费标准。收费标准分等级制定，分为无电梯多层住宅和有电梯住宅两类，其中无电梯多层住宅基准价格最高为1.6元/平方米·月、最低为0.7元/平方米·月，有电梯住宅基准价格最高为2.4元/平方米·月、最低为1.5元/平方米·月，可根据小区总建筑面积浮动，上浮最高不超过30%，下浮不低于成本。调整后价格在2018年后调价的地市中属较低水平。

（六）调整物业服务等级标准。市建设局根据物业服务内容和服务标准对市本级普通住宅小区一到四级物业服务等级标准进行了调整完善，各级服务标准内容主要包括人员要求、综合服务、共有部分维护管理、公共秩序维护服务、公共保洁服务和绿化养护管理等六部分。本次调整主要集中在：一是突出强调业主为中心。充分考虑到业主需求，如开展社区文化活动、便民（无偿）服务等列入到基础服务内容中，更加强调对物业服务信息公开，明确了物业服务中心的服务时长，对满意度调查中明确了调查覆盖率等。二是突出强调服务量化指标。特别是对相关设施设备巡查检查频次、保洁频次等进行分级区分，为业主对物业服务更好的监督、企业更好的服务，减少矛盾纠纷，奠定良好基础。三是突出强调安全底线。在人员要求、公共秩序维护等方面特别强调了员工的岗位培训、安全防范培训、应急演练、应急预案等管理要求，为业主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